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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F_90_E4_B8_BB_E5_c36_53432.htm 1996年12月，李某以自

己的名义向某信用社借款3万元，约定借款期限1年，双方订

立了借款合同，张某作为连带保证人在合同保证人一栏中签

了名。借款后，该款实际由张某使用。之后张某每年向信用

社归还借款利息，并要求本金暂缓。2003年3月，信用社向法

院起诉，要求李某、张某归还所欠的借款本息。诉讼中，李

某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信用社的诉讼请求。 

对于李某提出诉讼时效已过的主张是否成立，存在两种截然

相反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提出时效已过的主张成

立。理由是：一、李某于1996年2月与信用社订立借款合同后

，借款由保证人张某使用，借款期届满后，李某未向信用社

还过款，信用社亦未向张某催收，也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前向法院起诉，因而不发生时效的中断。二、保证人张某虽

然每年向信用社偿付借款利息，但由于张某与信用社订立的

保证合同只是李某与信用社订立的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从合

同当事人的行为不能代替主合同当事人的行为。从本案的法

律关系来看，张某偿付利息的行为是履行保证合同的保证义

务，而不能认为是张某履行借款合同的还款行为。张某的行

为不能认为是代替李某的行为，因而此行为对李某不发生诉

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提出时效已过的

主张不成立。要明确李某提出的时效主张是否成立关键一点

是是否认为张某偿付信用社利息的行为是李某的还款行为。

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张某向信用社偿付利息，是履行李某



与信用社订立的借款合同的还款义务，信用社向张某出具的

还款收具上的还款人是李某而不是张某，因而张某偿付利息

的行为构成对李某还款行为的代理，进而对李某发生时效中

断的效力。信用社在每年接受张某以李某名义偿付利息的情

况下有理由相信李某在履行借款合同。信用社未向李某提出

还款请求，不构成怠于行使权利。因此，李某提出时效已过

的主张不成立。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